关于区医疗保障局盘活资产情况工作报告
根据财政部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》（财资〔2022〕124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区医保局开展了国有资产盘活相关工作，现将我局盘活国有资产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资产盘活工作具体安排部署

局办公室负责资产盘活，指导各科室开展相关工作。各科室收到盘活工作通知后立即开展了国有资产清查工作。全面梳理了资产的使用情况，核实可盘活的资产底数。经与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沟通对接、协商一致，拟向机管局调拨国有资产共计 16 项 21 件，资产原值合计 20023.00 元，预计于2026年内完成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（一）提高思想重视

我局将进一步对国有资产进行全面、细致的清查，以深入全面了解国有资产的状况，为盘活资产提供可靠依据。

（二）落实责任与监督

在实施过程中，要进一步明确各责任科室、人员的职责，加强监督和考核，确保各项盘活措施得到有效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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